
「水環境改善計畫專案審查小組」

第九次會議－下午場

【會議紀錄】

壹、時間：109年 4月 30日(星期四)下午 1時 30分

貳、地點：經濟部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三會議室(3F)

叁、主持人：經濟部水利署陳總工程司肇成       紀錄：姚又瑜

肆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如簽名冊）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略

柒、討論事項：本計畫第四批次核定「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」等 2

案，執行機關擬妥「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」提報審認，提請討

論。

【委員意見】

古委員禮淳：

一、「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」：

(一)本計畫對原生植物保育的命題與生態顧問的經驗能力予以肯

定，惟對於關鍵外來種移除，除了玉珊瑚外，最大衝擊海岸

原生植物的梅花鹿，應從生態承載量限定數量，並採圈養方

式，才能有機會討論植生保育。

(二)入侵玉珊瑚移植應以 3~5 年的持續作業方式，並搭配即時的

原生物種復育，以及逕流控制的配套作法，才能避免淡水與

土壤流失問題。

(三)蓄水池與牧草生產區的空間尺度，都應以極小化的理念，框

限在過去聚落農耕區為限，並將設施融入自然，適度增加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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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鳥利用的可能，以符計畫定位。

二、「雲林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畫」‥

(一)本案停車場周邊應留設 5~10 米的緩衝帶，減小大量人潮使用

時對周邊相對自然區域的干擾影響。

(二)停車場高程應低於周邊道路，發揮逕流分擔功能，且於緩衝

帶建立自然草溝，以減小含油汙逕流對周邊環境的負面影響。

(三)停車場配置宜考量衝風環境，改善微氣候環境並利於植物成

活。

(四)請縣府將北池、南池的生態斷裂點可以設法縫合，可能是林

帶，也可能是水路串聯，如果可以達成將有機會創造良好的

示範價值。

(五)植栽計畫請採用原生樹種做為新植的選種依據，不宜使用黃

楓等物種。

徐委員蟬娟：

一、「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」：

(一)原則支持本計畫，惟應注意耕除玉珊瑚之後之復育措施，例

如補植之物種須謹慎處理。

(二)P18 最後一行有”增設大坵水資源蓄水設施與增加島上生態

蓄水截水池施作”，請補充設計圖說。

(三)仍應有施工期之執行方法、程序及督導措施。

(四)地方說明會後應提供民眾（居民）之意見內容，或會議記錄。

並說明地方居民之意見如何回饋設計。

(五)對於梅花鹿之數量應有承受能量之評估。

二、「雲林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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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原則支持本案。

(二)惟應加強敘述本計畫區之透水鋪面之逕流分攤之雨量多少，

應予說明。

(三)P14 所述有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，其內容為何？就整體

面來加強本計畫（停車場擴充）之必要性。

(四)P25 公民參與情形、地方說明會、工作坊等之意見為何？居

民之意見是否有回饋到設計。

張委員明雄：

一、整體意見：

(一)整體工程內容應簡要具體說明：保育措施計畫涵括從工程規

劃、細部設計、施工、維護等各階段，以生態調查與檢核為

基礎發展對策與執行，以減少工程內容對生態的影響。因此，

建議保育措施計畫內容先就整體工程的範圍、主體、現階段

等說明；而如為前批次工程的延續，也建議就前批次工程的

生態檢核與生態調查的執行狀況等簡要說明。

(二)各次審查與說明會中生態相關內容與後續回應措施應說明：

工程從研提、核定、設計等各階應有相關的審查會、說明會、

工作坊等等討論，有各不同專業領域與關心的團體就工程與

工法對生態的影響提出意見或建議。設計與施工單位在工程

設計與施工時即會採取相對應的執行對策方式與內容，建議

在計畫書內將生態相關意見內容與對策說明。

二、「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」：

(一)主題為北竿生態旅遊線延展水環境計改善計畫，應說明整體

工程範圍是僅在大坵島進行，或是北竿的工程另有保育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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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。

(二)本案保育措施主題為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，但計畫內容卻又

包括梅花鹿族群數量保護(或增加)為主，此二者的執行的部

分內容具有衝突性，建議釐清本案保育措施主題。

(三)大坵島的梅花鹿族群承載量與梅花鹿族群量現況為何?自然食

物供給量變化與梅花鹿族群動態的關聯性高；建議除整理以

往大坵島梅花鹿管理與棲地營造相關報告的討論與建議說明

外，並邀請哺乳動物專業領域的專家學者，就該島可容納梅

花鹿數量，或預計增加自然食物量後的可容納梅花鹿數量以

及管理模式討論； 後續管理計畫除了植被調查與維管補植外，

應包括梅花鹿數量評估與管理，才有可能達到植物自然增生

的目標。

(四)冬季為該島梅花鹿食物短缺的季節，為避免梅花鹿冬季因缺

乏食物而致死，擬以綠化與分區保護草木(或輪牧)減少梅花

鹿冬季死亡率與植物自然生長，建議先評估實務上可行性後，

在計畫書內說明增植植物、保護植被、維護管理的方案。

(五)本案為原生植物保育，應非以梅花鹿食草為考量。除了移除

外來外，增加該島的生態綠化時，應考量該地的植物為主，

如期能增加梅花鹿採食植物，則應從適合佌島氣候與地質的

植物，並應參考各島嶼的原生植物種類為優先。計畫中擬引

入梅花鹿食草為外來種植物，建議審慎考量是否適於本案的

保育措施計畫。

(六)該島現有植被狀況除了梅花鹿採食影響外，氣候、地質、水

源都是影響植被分布的因素。增加植栽與增加地面植物覆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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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須考量水源，建議計畫書應就增加水源方式說明，並考量

以自然材質方式積蓄水源。

(七)有無進行公眾參與相關說明會或座談會？

(八)建議評估島上硬體設施與以往駐軍的設施的移除與再利用方

式。

(九)外來種移除難以一次即可移除完成，建議應有持續移除的計

畫。

(十)後續維護計畫應包括梅花鹿數量、動物調查、植被調查、外

來種移除、植物照護與補植等等內容。

二、「雲林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
(一)此次施工範圍與主體明確，相對於週邊的整體工程而言，範

圍較小，保育措施計畫內容建議可先就整體或前期工程的生

態檢核或生態調查資料說明。

(二)原有停車場地為碎石地，其可透水並供草生，如改為 AC鋪面

或高壓磚，透水性與可著生草的面積大量減少，建議從停車

場使用量體與頻度再予以考量，減少工程影響。如以既有碎

石為基礎，透過簡易規劃與施作達到透水的停車空間。

(三)建議考量停車場地增加停車場內的植栽，以形成生態停車場

為方向，提供動物活動空間與廊道，以及更可增加利用停車

場民眾的遮蔭與空氣品質。

(四)應說明有無進行生態調查及專業執行人員。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（書面意見）：

一、通案意見：工程計畫範圍圖應至少提 1/25000 經建版地圖及

1/5000 航空照片圖各 1 幅，請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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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「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」：

(一)本案看似與水環境改善之關聯性較低，建請加強說明辦理之

必要性。

(二)本計畫欲進行梅花鹿資源保育，惟梅花鹿非大坵島當地原生

物種，不建議將梅花鹿復育視為生態保育措施。

(三)大坵島原生植物面臨嚴重梅花鹿啃食問題，應加強梅花鹿族

群管理之規劃，避免過度繁殖。

(四)本案進行島上植被調查，應補充所調查之植物名錄。

(五)種植梅花鹿喜食植栽部分，建議可依據梅花鹿季節性喜食植

物進行配置。另大坵島腹地有限且當地環境較為惡劣，建議

選擇耐候及效益較大之植栽擇優進行栽植。。

三、「雲林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
(一)P8 及 P9 土壤及人口結構現況調查內容，部分文字對應錯誤，

顯示「錯誤! 找不到參照來源。」請修正。

(二)「濕」地用字請參照「『濕』地法」統一用字。

(三)生態資料蒐集、調查及評析引用過往縣府所執行的調查資料，

請檢附所調查道之物種名錄。

(四)停車場所規劃之停車數量建議可進行數量估算，以做為當地

環境遊憩負荷量評估之用。

(五)建議説明「縮小原規劃停車場開發面積」之比例為何？及縮

小後是否可因應原規劃需求？

(六)植栽種類及各種降低野生動物干擾的作法值得嘉獎。圍籬位

置及圍籬大門出入口動線的部份建議一併説明，確認已避開

敏感區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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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停車空間鋪面材質以透水、保土、低維護性及耐久性為主要

考量，建議説明預定採用工法或形式。米草目前生長區域及

潛在可能出現區域。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（書面意見）：

一、「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」：

(一)牧草以禾本科植物為主，其種子極易藉風力飄散，自然繁衍，

而成為強勢外來種(入侵外來種)，如台灣本島的象草

(Pennisetum  purpureum) 、 牧 地 狼 尾 草 (Pennisetum

polystachion)，而 P20 台 2 號狼尾草即是象草，不建議種植。

建議檢視大坵島或臨近島嶼植物名錄之禾本科植物，且梅花

鹿會食用者，採種繁植應用。

(二)建議進行大坵島梅花鹿承載容許量之研究，而非無限制之繁

殖增量，以求觀光與自然食草環境之平衡兼顧。

二、「雲林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
(一)請於本計畫書中明列工區各類動物名錄(含調查方法與日期)、

植物名錄。植物名錄請為表格對齊方式，屬性至少包含植物

中名、學名、科名、調查日期、生育屬性(原生、特有、稀有

性、歸化、栽培、人為栽植)、工區內、工區外等項(工區內

者施工將直接影響，工區外者供動物資源分析及綠化植種選

擇等參考)。屬性可用符號，但附說明。另稀有性則依據

「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」之絕滅(EW,EW,RE，絕

滅指野地滅絕，但種原可能留存民間栽培)、極危(CR)、瀕危

(EN)、易危(VU)、接近受脅(NT)等標示。)

(二)P26 種植誘蝶植物需參考本區及臨近地區蝶類名錄，種植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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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植物才能落實誘蝶之效，同時本區為紫斑蝶主要分布區

域，可考量栽植適合此區生長之相關植物(紫斑蝶相關植物如

附件)，也有助觀光遊憩發展。

(三)綠化植栽除 P28 委員建議之植種外，可參考臨近地區植物資

源調查報告文獻，增加種類。

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：

一、本案核定經費 2983.5 萬元，依前瞻計畫及本計畫期程須於 109 年

12 月底前完成；考量依所預計施工期為 7 月~12 月，時程較為緊

迫，請縣府依限辦理。

二、本案施工期間適逢候鳥高峰期（10 月~2 月），請施工時應請注

意。

三、本案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所附地方說明會為 108 年元月，請說明

是否近期有辦理相關說明會，並予以更新。

四、本計畫西側裸露地，建議列入保育補償措施。

五、本案係配合國發會所提之地方創生計畫，因此在第四批提報送審

階段僅辦理審查，未予評分；建議加強說明其連結性。

經濟部水利署工務組：

一、「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」：

(一)有關計畫書中提及，施工中若有相關訴求，必要時停工，並

辦理會勘說明一事，建議應於規畫設計階段充分與在地民眾、

團體及旅宿業者溝通，降低疑慮避免施工中不必要的反對聲

浪產生。

(二)本工程因設置於離島，施工中產生廢水及營建廢棄物應審慎

處理，請補充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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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「雲林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
(一)停車場將採用高壓混凝土磚，建議應將其透水性及後續維護

管理之因素納入選材考量。

(二)AC路面將鋪設 5200 餘平方公尺，在考量增加其透水性下，請

研議使用多孔隙混凝土瀝青之可能性。

經濟部水利署河海組：

一、「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」：

(一)報告書內容提及施工期間配合避開梅花鹿繁殖期，減少工程

進行時對生態之擾動，請補充梅花鹿繁殖季節及是否有將此

納入本計畫施工期程中。

(二)連江縣政府於 106 年 6 月經進行過一次移除有毒植物玉珊瑚

活動，請補充本計畫如何避免再次繁殖情形？及移除過程如

何避免影響整體生態環境，請一併說明。

(三)本計畫規劃分區管控飼草區周邊之圍籬設置，請加強論述規

劃構想及分區概念。

(四)生態背景人員與在地民眾生態環境現況勘查分析記錄一節，

分別於 108/5/27 及 109/2/28 進行 2 次登島進行生態調查，請

補附相關調查及訪查等紀錄。

(五)後續維護管理部分，請補充說明維管單位及投入資源等內容。

(六)工作期限與分項工作進度請再檢討，計畫時程原則請以 109

年底完成為目標。

二、「雲林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畫」：

(一)椬梧滯洪池包含北池、南池及北二池等區域，請將每區域間

的緩衝帶設置及生態環境串聯等作整體考量，並考量生物廊

9



道需求，妥適調整工項，維持生態環境。

(二)請減少不透水鋪面使用，並配合地形考量逕流分擔，工程基

地請配合現地植生及既有生態，避免過多設施影響生態環境。

(三)請依經濟部 108 年 8 月 14 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12021 號函檢

送之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格式編撰。

(四)工作期限與分項工作進度請再檢討，本案件請以 109 年底完

成為目標。

【決議】

一、有關連江縣政府辦理「大坵島原生植物保育」生態保育措施計畫

書案：

(一)本案原則尚屬可行，請連江縣政府依各委員、機關代表意見

及依規定格式內容撰寫及修正後，於文到二週內送本署第一

河川局審核及備查，並於完成細部設計後，提報一河局審查

原則認可後辦理工程發包，俾利依計畫目標如期如質完成。

(二)本案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完成後，請連江縣政府依規定辦理

各階段資訊公開等相關工作，並將計畫書及檔案送經濟部水

利署及第一河川局等相關單位，以利水環境計畫專屬網站彙

整資訊公開事宜。

(三)請連江縣政府以現有資源供應無虞之前提，檢討本計畫圈養

梅花鹿自然生存最大數量，以符生態保育理念。

二、有關雲林縣政府辦理「雲林縣椬梧滯洪池水岸環境改善計畫」生

態保育措施計畫書案：

(一)本案原則尚屬可行，請雲林縣政府依各委員、機關代表意見

及依規定格式內容撰寫及修正後，於文到二週內送本署第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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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川局審核及備查，並於完成細部設計後，提報五河局審查

原則認可後辦理工程發包，俾利依計畫目標如期如質完成。

(二)本案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完成後，請雲林縣政府依規定辦理

各階段資訊公開等相關工作，並將計畫書及檔案送經濟部水

利署及第五河川局等相關單位，以利水環境計畫專屬網站彙

整資訊公開事宜。

(三)請雲林縣政府設計停車空間時，應將風沙問題納入考量。本

計畫植栽選用請以原生物種、透水性及防風功能為優先考量。

捌、散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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